灵川县灵田镇灵田初级中学物业管理服务投标人资格性条件、技术参数及商务要求
一.服务基本情况
灵川县灵田镇灵田初级中学校园物业管理服务主要工作内容：负责学校宿舍、校园安全巡查、水电。
二．服务管理期限
服务时间：本项目服务周期为2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计。
三．服务管理范围
包括：1.男、女宿舍管员；2.校园安全巡查员 ；3.水电工。                                                  
四．人员配置要求 
1.男、女宿舍管员各1人（年龄不超过50岁）
2.水电工1人（年龄不超过55岁）
3.校园安全巡查员1人（部队退役军人，年龄不超过45岁）
五．服务采购费用
160000.00元/年，两年总计320000.00元。
六．岗位人员要求及工作内容
校园安全巡查员岗位：
（一）人员要求
男性，45 岁以下，当兵出身年龄不超过45岁，身高 160CM 以上，要求有良好的沟通、管理能力，无不良记录，服从管理，无残疾，整体形象良好，作风优良。
（二）工作内容
[bookmark: _GoBack]1.负责白天、夜晚校园的安全保卫工作；
2.上岗时穿着工作服，佩戴上岗证。严格按照规定时间上下班，不得迟到、早退、脱岗；
3.上班时间不得擅自离开自己的岗位，不得做与本职工作无关的事，有急事应事先请假，并找好替代人；
4.要求学生需凭校牌出入学校，老师则凭工作证出入学校；
5.禁止任何人携带易燃、易爆物品和狗、猫、鼠、蛇等动物进入校园。不准学生带酒水类物品、危险品、危险器械进入学校，一旦发现校园内有上述现象应立即驱赶、收缴或采取果断措施；
6.熟悉本校的工作环境、建筑分布、校内保卫工作的重点对象、重点场所，工作有针对性。熟悉本校安全保卫工作的规章制度，按照规章制度办事，遵纪守法，依法执勤。熟悉与相关部分和人员的联络方式，发现问题及时报告； 
7.防止学生擅自离校和爬围墙外逃，发现学生有损公物行为或打假行为及课外危险活动，直接影响学生人身安全的，要及时制止、纠正。外来人员不得进入值班室，防止外人爬门进校搞破坏活动；
8.负责全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校园安全防范及秩序维护，防火防盗，学生安全教育，消防安全教育，防火演练及学生打架斗殴、敲诈勒索、盗窃等案件处理； 
9.负责对违纪学生的调查处理，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及不良行为的整顿，对违纪学生的思想教育。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
10.协助班主任做好学生管理工作，向家长及时提供学生在校情况；
11.指导监督学生对一日生活制度进行落实；
12.负责校园内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车辆行驶、停放及场所管理；
13.协助学校完成其他临时性工作
水电工岗位：
（一）人员要求
男性，50 岁以下（含），身高 160CM 以上，要求有良好的沟通、管理能力，无不良记录，服从管理，无残疾，整体形象良好，作风优良。
（二）工作内容
1.禁止任何人携带易燃、易爆物品和狗、猫、鼠、蛇等动物进入校园。不准学生带酒水类物品、危险品、危险器械进入学校，一旦发现校园内有上述现象应立即驱赶、收缴或采取果断措施；
2.熟悉本校的工作环境、建筑分布、校内保卫工作的重点对象、重点场所，工作有针对性。熟悉本校安全保卫工作的规章制度，按照规章制度办事，遵纪守法，依法执勤。熟悉与相关部分和人员的联络方式，发现问题及时报告； 
3.防止学生擅自离校和爬围墙外逃，发现学生有损公物行为或打假行为及课外危险活动，直接影响学生人身安全的，要及时制止、纠正。防止外人爬门进校搞破坏活动；
4.负责全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校园安全防范及秩序维护，防火防盗，学生安全教育，消防安全教育，防火演练及学生打架斗殴、敲诈勒索、盗窃等案件处理； 
5.负责对违纪学生的调查处理，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及不良行为的整顿，对违纪学生的思想教育。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
6.协助班主任做好学生管理工作，向家长及时提供学生在校情况；
7.指导监督学生对一日生活制度进行落实；
8.对学校师生安全有安全隐患的或危害师生安全的人和事，有权采取临时相应措施加以制止，并迅速报告学校相关领导或值班领导。
9.严格执行校内物资出门制度。无学校领导开具的出门证，学校物资一律不得出校；严禁校外人员未经学校领导同意使用学校包括自来水、开水、电在内的一切财物，不得随意更改电源线路。
10.负责白天、夜晚、节假日所管宿舍楼的安全保卫工作；                                         
11.掌管所管宿舍楼的各种钥匙，及时为学生及学生服务中心维修人员开门、锁门，不得随意把钥匙交给外人（包括学生），不得弄丢钥匙； 
12.不得擅自离开自己的岗位，不得做与本职工作无关的事，有急事应事先请假，并找人替代安排工作； 
13.对所管宿舍楼的物品损失、维修及时上报后勤处，并做好楼内每日水、电的节约管理工作。监督好宿舍的公共财产；
14.来客进入宿舍必须凭相关部室的证明并登记后方可进入，外来人员一律不得在学生宿舍留宿； 
15.学生进入宿舍必须检查学生证。男生宿舍楼严禁女生进入，女生宿舍楼严禁男生进入；
16.负责本楼区寝室的用电用火管理工作，寝室内不准私拉私接电线，不准点蜡烛，不准用电炉等。督促学生搞好宿舍卫生； 
17.负责学生就宿情况，清查晚上学生宿舍人员，对夜不归宿学生要准确掌握，及时上报政教处。并监督好学生就寝纪律。
18.负责校园简易水电维修工作。
19.协助学校完成其他临时性工作。
七.服务费扣罚条款
1.采购方有权随时对成交人的派驻的工作人员及服务进行考核，在工作中发现物业管理人员存在以下违规违纪行为者，采购人将对成交人进行罚款、中止合同处理，罚款金额从采购人每月付给成交人的物业管理服务费中扣除。
2.乙方工作人员当出现脱岗、迟到、早退的，发现一次扣罚200元每人次。第二次扣罚300元，第三次甲方有权要求更换人员。
3.因乙方员工偷窃学校、学生财物或因其他违规违法行为给甲方和学生造成损失的，由乙方全额赔偿。
4.因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出现工作失职造成财产损失的，物业公司全额赔偿。
5.因乙方管理人员履行职责不到位，出现以下情形的，甲方从当月服务费扣除5％款项：
（1）出现失窃，且偷盗者是学校外部人员；
（2）教官和学生打架、谈恋爱等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
（3）学生在宿舍打架，而值班人员没有及时赶到制止，造成重大伤害的；
（4）学生在校期间不请假从校门口私自外出的；
（5）其他因乙方失职造成较大影响或损失的。
6. 在值班期间有睡觉，未按规定着装、汹酒上岗等违反值班规定的，发现一次扣罚200元，第二次扣罚300元，第三次甲方单方有权要求更换人员。    
7.成交人如不按服务采购需求内容执行，未按合同要求配置岗位人数上岗的（详见第三条“人员配置”），发现一次扣罚300元，第二次扣罚500元，第三次则视为违约，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8.在大门有收费违规者，利用职权弄虚作假、玩弄职能部门的，发现一次扣罚500元。
9.各岗位未按合同要求配备装备的，发现一次罚款200元。
10.未按规定对出入的机动车辆进行登记和引导，行驶有序并停放在指定位置，非机动车辆停放整齐。造成交通秩序混乱的，一次罚款300元。
11.不服从采购人管理的，每人次扣罚500元。 
12.粗暴值勤，打骂学生或教职工或来访人员造成不良后果者，发生与异性学生谈恋爱，须赔偿经济损失，情节严重的，除中止合同、责任人移交公安部门处理外，罚款1000元。
13.每天巡视校园，每隔2小时巡视一次，并且要到规定的巡视点签到。如发现少巡视一次罚款管理费200元,少2次罚400元，每月发现有三次及以上违规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
14.成交公司人员出现上述行为不能及时处理和解决的，采购人有权单方终止合同。
15.其它不按照岗位职责执行或工作失职、工作不到位造成严重影响的，依照以上作相应处理。
八.采购方的权力义务
1.审议成交人提交的物业管理服务方案及管理制度。
2.审议成交人提出的物业管理服务年度计划。
3.监督并配合成交人管理服务工作的实施及制度的执行。
4.按合同规定支付成交人本合同所指物业的物业管理费。
5.协调成交人在涉及本合同物业服务内容范围管理上的各种关系。
6.有权对成交人物业管理工作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和考核，提出整改意见。
7.为成交人提供物业管理用房和相应物品。
九.考核制度
1.成交人每月必须向采购人提供排班表，采购人有权对成交人的服务工作进行监督管理、检查考核，有权要求成交人并对不能全面正确履行各岗位职责的项目实施人员进行批评教育和更换。
2.采购人有权要求成交人及时更换不服从管理、违纪、不按照工作要求执行或其他原因不适合继续在采购人工作的项目工作人员，成交方须7天内更换。
3.采购人督促成交人遵守国家有关法律与规定。
4.一个月内以上行为发生一次给予口头警告，发生两次给予书面警告，累计发生达三次及以上，采购人有权中止合同。口头警告一次扣5分，书面警告一次扣10分，按100分计算，90分（含）以上的为优秀，89分～80分（含）的为良好，79分～70分（含）的为合格，70分（不含）以下的为不合格。
5.采购方每月对成交人的服务进行全面考核一次，考核不合格的应向采购方支付服务合同总金额的5%处罚，三次考核不合格或情节严重的，采购方有权终止采购合同。
6.为确保整个学校里楼区的安全及服务范围的所有办公区、路面场地、路段的正常秩序和清洁、如管理人员不符合本项目要求，且因严重失误造成严重后果者，采购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
7.采购方每季度对成交人的服务进行全面考核一次，考核不合格的应向采购方支付服务合同总金额的  1  %处罚，三次考核不合格或情节严重的，采购方有权终止采购合同，成交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8. 成交人如不按服务采购需求内容执行，不能足额保证人员配置，视为违约，采购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
9.为确保整个学校的安全及服务范围的所有办公区、路面场地、路段的正常秩序，如专职管理人员不符合本项目要求，且因严重失误造成严重后果者，采购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
10.若成交人单方面或其他原因退出的，中标人须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采购方。
十.服务期限：
本项目服务周期为2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计。
十一.付款方式：
物业管理服务费实行按月支付。中标供应商进驻大院之日起开始核计，按当月实际发生物业管理服务的工作日支付物业管理服务费，在下一个月10日前中标供应商向采购人开具发票，采购人在25日前以转账方式，足额转入中标供应商指定账户。
